
青海审判志

(内部存用 注意保密)

院法
月
民
九
人
年
级
五

十
口
呵
九

省
九
海
一

主
同



青海审判志

(内部存用 注意保密)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九五年九月



编 辑 委 员 Z罩》唁w 

顺 问康世昌多杰本

主任委员马有功

副主任委员杨允习 钱应学尤拉杰

蚕 员李启文刘洪运线成杰顾建华

陈滨谭少芸

编辑人员

林李企b民U
I
习
/

品
只

华
华
发

建
建
新

顾
顾
谢

品
?
甘
苦
忡
一
在
卅
机

应
少
少

钱
谭
谭
李

编
编
辑主

主
副
编



序

《青梅审判忠》内部出版了。我有幸为之作序，不胜欣慰。

青海地处边隘，历史悠久，法制史的渊源流长，特别是在审判方面，有

不少自己独特的典章制度和审判方式。《青海审判志》第一次对青海有史以来，

特别是清朝、 1929 年青海建省、国民政府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

各级词法审判活动，进行了客观公正、全面系统的记述，并把省…级的审判

活动作为记述的重点。填补了青海法制史和审判史的空白。

审判机关历来是国家机器的意要组成部分，是缩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

其主要职能是:通过审判活动，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惩罚犯罪分子，处理

民事纠纷，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秩序，巩固其国家政权。在清朝、民

国时期，它主耍通过设置的各级衙门和地方法院，行使其审判职能来对广大

人民群众的革命与反抗进行镇压，以维护封建地主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反

动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人民法院，则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通

过审判活动，惩罚包括反革命在内的…切犯罪分子，调整民事关系和其他社

会关系，以保卫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的法制和社会秩序，保护

人民的合法权益，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生产力

的发展。

《青梅审判志》由概述、审判机构、审判人员(法官)、诉讼程序制度、刑

事审判、民事审判、经济审判、审判监督、司法行政等 8 筋 34 章 98 节和附

录组成，共计 48 万余字。是青梅有史以来的巨大的审判历史文化工程。其内

容丰富，资料翔实，信息最大，是青海审判方丽的百科全书。它将为做好今

后的审判工作，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向忠掌握情况，综合研究，进行重大

决策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科学依据，为社会科学和审判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

资料。

《青海审判忠》从 1987 年开始编蟹，中途因故-叩度停顿， 1990 年后又集

中人力，前后历时 6 年编修宪竣。领导者、组织者、编著者均付出了极大的

半劳。编修中始终得到了各有关单位和有关专家、学者、原法院离退休的领

导及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代表省法院…并谨农诚挚、深切的

谢意。

《青海审判志》内部出版了，我们希盟能得到读者的喜爱。但由于编寨者



学识水平的限制，经验不足和征集考证这方面史料存在的难度，使本志不可

避免在史料的占有使用以及编寨体例等各方面都会出现诸多缺陷，我们也希

望在本志内部出版后，能得到各级领导及专家们的批评与指正，以使《青海

审判志》更加完普， 1毕其作为青海省志的一个专门志正式出版付印。

一 2 一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马有功

一九九五年六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一、《青梅审判忠》是以吗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力求全面、系统和实事求是地反映

全省司法审判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文体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原则上采取横排门类、纵述事实

的记述方法。结构大体相问，…般分篇、章、节、自 4 个层次。

三、本志时限为 1644一-1987 年。部分章节的记述内容有下延至 1988 年

的。

四、本忠志文中的"解放前"、"解放后"，是指 1949 年 9 月 5 日西宁解

放以前和解放以脂"建国前"、"建国后"，是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

共和阔建立以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回建立以后。

五、本志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述者外，…般用阿拉伯数字。

大、本忠资料来源，以本院档案室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兼收集国家第

一、二历史档案馆、中罔社会科学院、中回人民大学历史研究所档案案和甘

肃、青海省图书馆等处有关资料，以及调查采访的口碑资料等，一般不注明

出处，不作注解。鉴于历史服囚，有些资源无法搜集、考核，而难免缺漏时，

则只能暂付阙如，以待续修时充实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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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司法审判活动历来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活动，行使审判权的法庭历来是重

要的国家机器。它的职能是通过审判活动，惩罚犯罪分子，调整民事关系和

其他社会关系，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其统治秩序。中国是历史悠久

的文明古国，在司法审判活动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典章制度。

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一直沿用着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皇帝是最高

审判官。清朝时期，除中央和省有专门审判和司法机构外，省以下一直沿用

司法与行政合一体制，地方各级行政长官兼理司法，亦为审判司法官吏。中

央设有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为专门审判司法机关。刑部主管司法行政，执

掌全国"法律刑名气并按当时的省制，分设 17 个省区清吏司，负责审理地

方上诉案件及审核地方上的重案、京师答杖以上案件。大理寺专掌复核，对

刑部审理不当案件进行复核。都察院是监察机关，监督刑部和大理寺的司法

活动，并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特别是重大案件，还须要"三法司"会

审和依法进行弹劝活动，并分别由刑部尚书、侍郎、大理寺卿、左都御史共

同审理，但判决的执行须呈皇帝最后裁决。各省均设置提刑按察使司，为专

门审判机关，统管各省刑、民事诉讼案件。在立法的体制上，一直采用"民

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结构形式，没有专门民事诉讼法律，对处理户役、田

宅、钱债等民事纠纷，在实体法与程序法合一的《大清律例》中作过有关规

定，但比重很小，条文也较简单。

本世纪初，清朝统治者慑于全国人民反清革命斗争的强大威力，被迫实

行改革官制，变法修律活动。到宣统三年 0911 年)为止，先后颁布了《大

清律刑律))，草拟了《大清民律草案》、《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

《民事诉讼律草案))，在中国司法史上第一次改变了"民刑不分，诸法合一"的

传统体制。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按照资产阶级国家司法与行政分立的原则进

行改革。在中央，把刑部改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不再兼理审判，把

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在地方，分别在州、府、省设立初

级、地方、高等三级审判厅;从地方到中央实行四级三审制。这些法典规定

未及颁布实施，清王朝很快为辛亥革命所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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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清王朝覆亡，建立了中华民国，后经历了十几年的军阀混战，于

1927 年 4 月，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并逐渐建立了一套完

整的司法审级体系和司法审判制度。

民国初期，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均暂时援用清末法律。南京临时

政府声明"前清一些刑律草案中，除关于宗室之罪全章及关于内乱罪之死刑，

碍难适用外，余皆由民国政府声明继续有效，以为临时适用"之法律。北洋

政府提出:对前清适用的法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失效外"，余皆"暂

行援用"。嗣后，北洋政府将清朝的现行刑律删改为"暂行刑律"，并颁布大

量特别法规，作为新刑律的补充，通令各级法院"内部援用"。同时，还规定

"特别法应先于普通法，特别法无规定者，始运用普通法"。

国民政府成立后，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体系，承袭资产阶级法律原

则，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在中央，国民政府由行政、

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司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掌握民事、刑

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并有解释宪法、法律及命令之权。司

法院内设最高法院，省或特别区设高等法院，县市设地方法院，实行三级三

审制。各级法院均配置检察机构及检察官，执行对刑事案件的侦查和提起公

诉的职权。实行法官依法独立审判、公开审判、辩护、回避等司法原则和制

度。推行律师制度，为刑、民事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比较重视司法官的选

用和培训，对法官的考核、奖惩、晋升等都规定了一套制度。特别是 1928 年

后，陆续颁布了《法院组织法》、《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

讼法》等基本法律。在这些基本法律中，虽然也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无

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人民身体之自由

应予保障" "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留、审问、处

罚" "人民除现役军人外，非依法律不受军事审判"等等条款。但国民政府

出于阶级利益和政治需要，又先后公布了许多刑事特别法规，如《暂行反革

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勘乱时期危害

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等一系列镇压革命人民和共

产党人的法律、法令。这些单行法规和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诉讼法、法

院组织法汇编一起，统称《六法全书》。同时，建立特务组织，撇开审判和检

察机关，推行法外制裁。

青海省是个边远闭塞的多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地广人稀。 1929 年建省

前，由于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实际上存在着奴隶

社会、封建领主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存的多种社会形态。因而在漫



长的历史中，从未实行过统一的司法制度。在中央政权控制的河淫农业区，基

本上实行历代中央政府的司法制度;在一些处于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社会的

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由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土宫、头人、王爷和奴隶主

掌握司法权，按其成文法和"习惯法"处理民、刑纠纷。但随着历代中央政

权对青海控制的强弱而时有变化。

清末至民国十八年前，青海隶属甘肃省管辖，开始境内设有西宁卫和西

宁道。雍正三年 0725 年) ，清政府平息青海蒙古亲王罗卡藏丹津反清叛乱后，

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上隶川陕总督和甘肃省，下领西宁、碾伯二县和大通卫

及贵德所。同时，将青海列为边疆特别行政区，设立"钦差总理青海蒙古番

子事务大臣(又称西宁办事大臣) " ，主要职责处理青海少数民族事务和少数

民族案件。该机构级别高、职权大，重大案件由该衙门大臣亲自办理后，直

接呈皇帝御批。在此期间，青海境内同时实行"王公"、"土官"及寺院与政

府合而为一的、政教合一的三种政治制度和政权形式，并设立了特别管理的

司法机构。在蒙古族聚居地区，实行盟族体制，仿照内蒙古扎萨克制度，授

原部落头领"台吉"为扎萨克，原政府命官，享有司法权，审理所辖地区各

类案件。在藏族部落中，实行"土司"、"土官"制度，分授各部落头人为

"土官"、"千户"、"百户"等职衔，掌握族地、部落的司法裁决大权，审理裁

决一切民、刑案件。在喇嘛寺院较为集中僧侣众多的地区，实行所谓"以夷

制夷"、"政教合一"的政策，朝廷对黄教领袖大加教封，授予各寺僧人以

"呼图克图"、"国师"、"禅师"、"诺门汗"等各种称号，规定大的寺院同时管

辖所在地的行政事务，确认有独立的司法权，寺院内设有法庭、监狱，活佛、

寺主或寺院集团有权处置寺院内和其辖区的一切民、刑案件。是时，境内这

些享有司法权的机构，在审理民、刑案件时，除适用《大清律例》外，主要

适用《蒙古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及蒙藏聚居区的其他成文法"世俗

法"和"习惯法"。

1911 年，清朝统治被推翻，青海政权逐步落在马麟、马麟和马步芳家族

掌中，前后近 40 年。开始仍按清制，民国二年 0913 年)废西宁府为西宁道，

改厅、州为县。 1926 年废西宁道，成立甘肃省西宁县司法公署。 1927 年裁撤

西宁县司法公署，成立甘肃省高等法院第六分院。 1929 年 1 月，青海省正式

成立，同年设青海高等法院、西宁地区法院和乐都司法公署。 1931 年，更名

西宁地方法院为西互地方法院，辖西宁县及互助县。 1936 年，改乐都司法公

署为地方法院，同时设置涅源、民和、化隆三县司法处。 1942 年，又将?皇源、

民和、化隆三县司法处改为地方法院，大通设立地方法院。当时，在青海境



内司法机构的设置，与行政建制相比，进展缓慢，至 1949 年马步芳家族政权

被推翻，全省设有高等法院 1 个，西宁、乐都、化隆、温源、民和、大通、贵

德地方法院 7 个及循化司法处 1 个，仅为行政建制的二分之一，且多集中在

政治、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会西宁及东部农业区数县内，省内绝大多数地区未

设单独审判机构，仍为行政与司法合→形式，由政府兼理司法，沿用国民政

府先后制订颁行的"六法"体系，审理各类民、刑案件。在牧业区少数民族

聚居的地方，仍继续推行"王公"、"千百户"制度，一切民、刑案件由头人

审理裁决，适用的刑律和民事规范，基本上是清末时期的律典。

1949 年 9 月 5 日，青海西宁解放，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

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

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于同年 12 月 1 日建立了青海省人民法院，接管了国民

政府的司法机关原青海省高等法院和检察处的财产和行政档案、案卷等材料，

宣布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禁止在审理刑、民事案件中引用，提出人民

法院处理案件以军管会公布的法令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为依据。同时，按照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立即着手组建全省各级

人民法院。中央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全省设省、县两级人民法院，实行三级

两审制。由于青海省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规定"对各民族自治区域，依其

具体情况，设立相当于各该级人民政府的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法院为同级人

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受上级人民法院和同级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从 1950 年

至 1953 年底，全省先后建立了省人民法院、玉树州分院和海南、海北、海西、

黄南 4 个自治区人民法院及西宁市、乐都、民和、互助、温中、涅源等 22 个

市县人民法院，配备干部 286 名，各市、县人民法院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都由

各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兼任。

1954 年 9 月，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诞生，

它改变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隶属于同级人民政府管辖的体制，规定地方设置

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中央设最高人民法院，实行

四级两审制。 1954 年底，全省人民法院的设置和审级作了相应变动，将原省

人民法院改设为省高级人民法院，原西宁市人民法院和玉树州分院及专区级

自治区人民法院改设为中级人民法院，原县人民法院和西宁市各区人民法院

改设为基层人民法院。当时，海东地区由于专区级建制尚未建立，所辖农业

区 8 县人民法院曾一度直属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代行中级人民法院职权，直



到 1981 年专区级中级人民法院建立后，才将农业区 8 县下划海东地区中级人

民法院管辖。

1955 年后，青海省各级人民法院按照《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

规定，逐步建立健全机构，充实人员，积极开展审判工作，审理了大量的刑

事、民事、经济等各类案件。通过审判，惩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调

整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有力地保

障和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前进的道路上，虽然也出现过

失误，但是除了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外，其他

时期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 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形势变化、政

策的调整和法制建设的加强，人民法院不断清除"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同

时排除右的干扰，逐步走上了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的正确轨道，审判工作在

各方面都得到很大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到 1987 年底，共建立人民法院 57

个，其中高级人民法院 1 个，中级人民法院 9 个，基层人民法院 47 个，实有

干警 1903 人，从 1950 年至 1987 年的 38 年中，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 97685

件，民事案件 166681 件，经济纠纷案件 2528 件，复查处理各类申诉案件 6 万

余件，为全省长治久安和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开展和国家的形势及指导方针紧密相联。

三十八年来，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缩减到充实，由动荡多变到相对稳定蓬勃

发展的演变过程，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

创建与发展

从 1949 年底建院到 1956 年，是人民法院创建和初步发展时期。在省委

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全省各地从上至下相继建立了人民法院。初建时，内

部组织和工作制度既不统一也不健全，干部量少质弱，一些干部在思想上存

在许多错误认识，有的对司法工作重要性认识模糊，有的对新旧法律和新旧

司法制度区别认识不清，有的对刑、民事基本政策认识偏差等等。为了端正

人民法院干部的思想认识， 1950 年底，在组建机构开展审判工作的同时，着

重组织干警认真学习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精神，初步划清了新旧法律和新旧

司法制度的界限，明确了人民司法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刑、民事案件的基本政

策观点，使人民法院在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和工作上都取得了进展。从



1950 年至 1953 年的 4 年间，青海省各级人民法院主要是配合剿匪、土改、镇

反、三反、五反和建立新的婚姻制度等项社会改革运动，积极开展审判工作，

严厉地惩办了一大批匪首、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五

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处理大批婚姻案件。

1954 年 9 月，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公布实

施，使人民法院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审判工作从主要配合群众运动

逐渐向着依照法律程序办案过渡。在这个时期，主要是学习贯彻《宪法》和

《人民法院组织法))，并依照组织法的规定，调整人民法院组织体系，针对全

省各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组建人民法庭，逐步建立和推行公开审判、辩护、陪

审、合议、回避、审委会、审判监督等各项审判工作制度，认真检查和改善

审判作风，反对逼供信，提倡科学的调查研究和依靠群众办案的审判工作作

风，遵循"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的基本原则，按照"正确、合法、及

时"的要求，处理好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的关系问题。

1956 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基

本完成后，国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因而在法院的审判工作上出现

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在遭受几次沉重打击之后发生

了动摇和分化，反革命分子不多了，一般刑事犯罪也大为减少，全省法院刑

事收案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出现，合作社与社员之间，合

作社与合作社之间，干部与社员之间的纠纷增加，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一

般民事案件有所增加。

针对上述情况，中共中央提出了"今后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宽一些的政

策"。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在联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提出审

判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即少捕一些，少杀一点，捕的必须是少数非捕不可

的人，杀的必须是极少数非杀不可的人，对于其他罪恶严重需要惩处的，判

处长期徒刑或较长期徒刑。青海省各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央精神，一方面，继

续加强刑事审判工作，坚持对敌斗争，对盗窃、强奸、流氓等几类严重危害

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惩处;另一方面，严格区别人民内部矛盾

和敌我矛盾界限，除真正违法犯罪分子依法裁处外，对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

纠纷，尽量运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处理，采取调解的方式去解决。

青海省人民法院在创建和发展的 7 年里，坚持边建设、边工作的同时，狠

抓自身建设，学习贯彻《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改进人民法院审判工

作，推动各项司法建设。到 1956 年底，全省共建立各级人民法院 42 个，调

配司法干部 521 人，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 22611 件，各类民事案件 3549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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